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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标人资格
1． 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①2021年至2023年度内任意一年的财务报表(新成立公司提供成立至今的月或季度财务报表复印件)或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②税收部门出具的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缴纳税收证明；
③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六个月任意一个月内开具的缴纳社会保险凭据。
2． 投标人必须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3． 投标人只允许为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接受联合投标体投标。
4． 投标人必须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投标人出具有效的声明函加盖公章)。
5． 投标人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供应商。[根据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主体信用记录信息进行查询]。
6．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投标人出具有效的声明函加盖公章)。
第二章 采购需求
说明：
1. 本次遴选不接受联合体响应，供应商不得转包、分包、外包各标的主体。
2. 用户需求书中标注有“★”号的条款必须实质性响应，负偏离（不满足要求）将导致投标无效；标有“▲”的为重要技术指标，负偏离（不满足要求）将在技术评分中按照评分细则进行扣分，但不会导致投标无效。
3. 若所投产品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的，则投标人必须提供国家强制性节能产品进行响应，并提供该产品强制性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4.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应不低于用户需求中“技术与实施要求”、“技术参数及要求”。

一、项目一览表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预算

	电视机（43寸、50寸）
	1
	批
	人民币911,700元



二、技术与实施要求
（1） 具体采购内容清单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产品参数

	
	
	
	
	

	1
	43寸电视机
	475
	台
	(1) 型号名称：创维（Skyworth）43E382W

	
	
	
	
	(2) 毛重：9.8kg

	
	
	
	
	(3) 电视类型：开机无广告电视

	
	
	
	
	(4) 能效等级：四级能效

	
	
	
	
	(6) 屏幕尺寸：43英寸

	
	
	
	
	(7) 屏幕比例：16:9

	
	
	
	
	(8) 刷屏率：60Hz

	
	
	
	
	(9) 背光方式：直下式/DLED

	
	
	
	
	(10) WIFI频段：2.4G

	
	
	
	
	(11) 存储内存：4GB

	
	
	
	
	(12) 运行内存/RAM：512M

	
	
	
	
	(13) CPU架构：双核A53

	
	
	
	
	(14) 色域值：98%

	
	
	
	
	(15) 色域标准：NTSC

	
	
	
	
	(16) 屏幕分辨率：2K

	
	
	
	
	(17) 亮度：200-300尼特

	2
	50寸电视机
	21
	台
	(1) 型号名称：创维（Skyworth）50bc20

	
	
	
	
	(2) 毛重：9.9kg

	
	
	
	
	(3) 电视类型：开机无广告电视

	
	
	
	
	(4) 能效等级：四级能效

	
	
	
	
	(5) 推荐观看距离：2.5-3m

	
	
	
	
	(6) 屏幕尺寸：50英寸

	
	
	
	
	(7) 屏幕比例：16:9

	
	
	
	
	(8) 刷屏率：60Hz

	
	
	
	
	(9) 背光方式：直下式/DLED

	
	
	
	
	(10) WIFI频段：2.4G

	
	
	
	
	(11) 存储内存：8GB

	
	
	
	
	(12) 运行内存/RAM：1.5GB

	
	
	
	
	(13) CPU架构：四核A35

	
	
	
	
	(14) 色域值：98%

	
	
	
	
	(15) 色域标准：NTSC

	
	
	
	
	(16) 屏幕分辨率：超高清4K

	
	
	
	
	(17) 亮度：200-300尼特



（2） 交货和安装要求
1． ▲交货及安装时间：合同签订后，待接到甲方订单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勘察和测量，20个工作日内完成配送和安装完毕。
2． 交货及安装地点：中山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3． 中标人在安装过程中，应采取足够防护措施，保证采购人设施、设备完好无缺，并不得干扰和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
4． ▲中标人须安排有1年以上安装经验的施工人员负责合同项下产品的安装。所有小型家电设备必须保证安装牢固，且不能破坏原有装饰项目，支架的安装须牢固，不得出现脱落和掉落现象。
（3） 验收要求及质量保证
1． 中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完全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其质量、规格及技术特征不低于招标样板要求，并应保证其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
2． 货物验收前，中标人须提供供货清单等一式二份的验收资料送采购人。验收由采购人组织，按合同、经甲方确认的乙方提供的样板、厂家货物技术标准说明进行验收。同时，双方派出专人对数量、规格尺寸进行现场确认。验收合格后，双方在《货物验收单》、《供货明细清单》签署验收意见及加盖单位印章。
3． ▲采购人在货物验收过程中发现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不合规定，中标人应在接到通知的2个工作日内免费进行更换。
4． 采购人可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货物检测，如检测合格，费用由采购人承担。如经检测不合格的，检测费用由中标人承担，采购人可拒收货物，待中标人整改完成再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合格后，采购人才予以验收确认，但因此引起的所有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5． 中标人应保证提供给招标人的货物是通过出厂检测合格，如采购人有需求，中标人应配合提供相关检测报告（含原材料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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